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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“十四五”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智能传感器”重点专项。根据本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21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。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：以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国家重大基础

设施和重大工程、生命健康保障等重大需求为牵引，系统布局智

能传感基础及前沿技术、传感器敏感元件关键技术、面向行业的

智能传感器及系统和传感器研发支撑平台，一体化贯通智能传感

器设计、制造、封装测试和应用示范环节，到 2025 年实现传感

器创新研制支撑能力明显改善，产业链关键环节技术能力显著增

强，若干重点行业和领域的核心传感器基本自主可控，专项引领

传感器产业可持续规模化发展。

2021年度指南部署按照“需求牵引、场景驱动、强化体系、

协同发展”的原则，围绕智能传感基础及前沿技术、面向行业的

智能传感器及系统 2个技术方向，拟启动 2个定向项目，拟安排

国拨经费 5500万元。

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 1.1）的研究方向申报。每个项

目支持数为 1项，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。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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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。智能传

感基础及前沿技术类项目，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，项

目参研单位不超过 6个；面向行业的智能传感器及系统类项目下

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项目参研单位不超过 10个。项目设 1名

项目负责人，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。企业牵头申报

的项目，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1:1。

1. 智能传感基础及前沿技术

1.1 室温超高灵敏度量子磁敏感元件及传感器（基础前沿技术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生命健康等领域使用的磁传感器在工作温

区、分辨率、灵敏度等方面的应用局限性，研究宽禁带半导体 NV

色心磁传感技术；研究高质量半导体材料生长、NV色心高效制

备技术；研制单自旋阵列、系综和扫描等模式传感器；开发针对

不同应用场景的磁测量技术与测量系统。

考核指标：传感器灵敏度达到 50fT/Hz1/2，工作温区覆盖

-20~40℃；医疗诊断系统噪声水平优于 5pT，空间分辨率达到

1mm；生物组织磁成像质量达到分辨率 1μm@视场 0.5mm；实现

单细胞磁共振检测；申请发明专利≥2项。

组织方式：由中科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。

2. 面向行业的智能传感器及系统

2.1 重大公路基础设施安全服役性能传感技术及应用（示范

应用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重大公路基础设施安全服役性能感知与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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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需要，研究复杂环境及工况双重作用下的公路基础设施服役

性能与健康监测传感方法；研究适用于公路基础设施的传感器自

唤醒、自补偿及故障自诊断方法；研究传感器与公路基础设施本

体材料、结构的耦合机制，以及与施工工艺适配关键技术；研究

公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与健康监测传感器通用要求、标定与校准、

组网及远程传输等关键技术及标准体系；自主开发传感器系列产

品，并开展工程应用。

考核指标：公路光纤传感器应变分辨率≤2με，温度分辨率≤

0.5℃，传感距离≥10km，单根光纤传感器数量≥10000测点；公

路结构响应加速度传感器抗压能力＞5MPa，频率监测范围

0~50Hz，振动分辨率≤0.05mg，适用温度范围-40~200℃；巡检

速度大于 100km/h条件下高精度重构路面三维纹理，精度不低于

1mm。桥梁隧道传感器：光纤传感器分布式测量距离≥100km，

空间分辨率优于 2m，应变分辨率≤20με；光纤传感器测量距离≥

10km，应变分辨率≤2με，温度分辨率≤0.5℃，单根光纤传感器

数量≥10000测点；分布式智能薄膜应变测量范围 0~10％；应变

测量精度优于 1με；工作温度-50℃~100℃；薄膜印刷厚度范围

10~20μm；实现米级尺寸分布式布设；具有模块化封装与无线无

源功能。制定传感器感知、标定、校准、组网、传输等技术标准

≥4项；敏感元件以及传感器产品的国产化率不低于 95%，传感

器寿命不少于 10 年。实现全国干线公路上不少于 100 个公路路

基路面长期性能监测站点，不少于 30座/条典型跨江、跨海、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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峡谷的四大桥型（梁桥、拱桥、斜拉桥、悬索桥）桥梁和隧道安

全服役监测工程的应用。

组织方式：由交通运输部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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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

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

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科

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

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，课题负责人可参

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

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课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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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无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张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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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

1 于海斌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/所长

2 程建功 传感技术（联合）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员/主任

3 欧阳劲松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教授级高工/所长

4 田永鸿 鹏城实验室 教授

5 樊晓华 江苏省产研院智能集成电路设计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/所长

6 杨拥军 美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/董事长

7 孙道恒 厦门大学 教授/副院长

8 金立生 燕山大学 教授/院长

9 赵立波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/系主任

10 李 舟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研究员

11 孙 臻 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 CEO

12 马凯学 天津大学 教授/院长

13 宋国华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

14 杨鹏飞 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研究员/副部长

15 刘统玉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研究员

16 唐 江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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